
 

BP/A/39/1 
原文：英文 

日期：2022 年 5 月 13 日 

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联盟（布达佩斯联盟） 

大 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第 18次特别会议） 
2022 年 7月 14日至 22日，日内瓦 

《布达佩斯条约》的表格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概 述 

1. 本文件载有一项提案，即在根据《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布达佩斯条约》（《布

达佩斯条约》）制作的表格上提供空间，用以填写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 

2. 为支持在产权组织使用多种语言，还提议用联合国六种语言制定这些表格，并对《布达佩斯条

约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 11.4 款(a)项和(b)项进行修正，使这些条款涵盖所有六种联合国语言。 

《布达佩斯条约》的表格 

3. 《布达佩斯条约》下有 14 种表格，编号 BP/1 至 BP/14（表格清单见附件一）。它们是产权组织

国际局根据布达佩斯联盟大会（下称大会）和临时咨询委员会为筹备《布达佩斯条约》的生效而进行

的讨论编制的。 

4. 并非全部表格的制定都是由《布达佩斯条约实施细则》规定的。《实施细则》规定了表格

BP/4、5、6、9 和 12。关于编号 BP/1、2、3、7、8、10、11、13 和 14 的其他表格，大会认为制定它

们作为范本是有用的。因此，国际局相应地制定了这些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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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格 BP/4、5、6 和 9 称为“国际表格”。它们涉及国际保藏单位发给的微生物存单和存活性报

告书。根据大会的决定，这些国际表格以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提供。其他表格目前有英文和

法文。 

在《布达佩斯条约》的表格上增加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6. 为了识别微生物交存人或微生物样品请求人并与之通信，所有 BP 表格都有供填写其名称和地址

的空间。然而，所有表格都没有提供用于填写有关方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空间。 

7. 实践中，电子邮件和电话已经是今天完善的标准通信手段。填写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也可

以起到识别有关方的作用，并在必要时与该方进行联系。允许在 BP 表格中填写这些信息，将有利于布

达佩斯体系的用户，确保国际保藏单位、知识产权局和微生物交存人或所保藏微生物样品的请求人之

间能够迅速联系。因此，提议在 BP 表格中增加用于填写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空间。 

8. 《布达佩斯条约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 11.3款(a)项规定，内容涉及向在法律上享有权利的人提

供所保藏微生物样品的表格 BP/12 应由大会确定。因此，请大会考虑增加有关方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

话号码作为表格 BP/12 内容的一部分。 

9. 关于其他 BP 表格，国际表格 BP/4、BP/5、BP/6 和 BP/9 是由总干事制定的（见《布达佩斯条约

实施细则》第七条第 7.2 款(a)项和第十条第 10.2 款(d)项）。其余 BP 表格
1
由国际局制作，仅作为布

达佩斯体系用户的参考或范本。据此，国际局将制作 BP 表格的修订稿，其中将包含用于填写交存人/

请求人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空间，并在 BP 表格修订版定稿和公布之前分发给成员国进行磋商。 

以联合国六种语言制定 BP 表格 

10. 根据《布达佩斯条约实施细则》第七条第 7.2 款(a)项和第十条第 10.2 款(d)项，表格 BP/4、

5、6 和 9 的语言应由大会指定。在 1981 年第二届会议上，大会指定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为这

些表格的语言。
2
其他表格由国际局按习惯用英文和法文制定。 

11. 自大会 1981年决定以来，中国和一些官方语言为（或包括）阿拉伯文的国家
3
加入了《布达佩斯

条约》。《布达佩斯条约》85 个缔约国中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或俄文。

随着《条约》地域范围的扩大，扩大 BP 表格的语言范围将为布达佩斯体系的用户在执行《布达佩斯条

约》规定的程序时提供更好的语言选择。因此，提议大会指定六种联合国语言，即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作为表格 BP/4、5、6 和 9 的语言。 

12. 关于提供微生物样品的表格 BP/10、11、12 和 13 涉及《布达佩斯条约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

11.1、11.2 和 11.3 款。第十一条第 11.4 款(a)项和(b)项涉及第 11.1、11.2 和 11.3 款中提到的请

求、声明、证明书或通知书的语言和翻译问题。它们规定了：(i)递交任何此种请求、声明、证明书或

通知书时应使用的语言；(ii)国际局在哪些情况下应提供这些不同类型函件的译本。具体而言，这些

函件在某些情况下应使用英文、法文、俄文或西班牙文，在其他某些情况下应使用英文或法文，取决

于接收这些函件的国际保藏单位的正式语言。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局有义务根据请求为这些函件制定

经证明的俄文或西班牙文译本。 

                                              
1
  BP/1、BP/2、BP/3、BP/7、BP/8、BP/10、BP/11、BP/13和 BP/14。 

2
 文件 BP/A/II/11。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卡塔尔、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和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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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为了与 BP 表格增加语言相一致，并且由于产权组织承诺使用多种语言，将其作为核心价值和与

全世界进行外联的一种手段
4
，提议大会修正第十一条第 11.4 款(a)项和(b)项，将阿拉伯文和中文的

函件纳入这些规定，并可向国际局要求提供阿拉伯文和中文经证明的函件译本。本文件附件二列出了

对第十一条第 11.4 款(a)项和(b)项的拟议修正。建议大会通过附件二中的修正，它们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并适用于该日或之后提交的第十一条第 11.1、11.2 和 11.3 款所述的请求、声明、证明

书或通知书。 

14. 应该指出，在实践中，即使国际保藏单位的正式语言（或正式语言之一）不是英文，它们也都

接受英文作为工作语言或通信语言。国际局没有发现任何根据第十一条第 11.4 款(a)项和(b)项要求译

本的记录。因此，预计修改《细则》第十一条第 11.4 款(a)项和(b)项不会对国际局的翻译工作量产生

重大影响。 

15. 关于其他 BP 表格，除非大会另有决定，国际局也将以六种联合国语言制作它们，以便为交存人

/请求人、国际保藏单位和知识产权局提供一致的服务水平。 

16. 请布达佩斯联盟大会： 

(i) 按文件 BP/A/39/1 第 8 段中

所列，确定表格 BP/12 的内容； 

(ii) 注意文件 BP/A/39/1 第 9 段

的内容； 

(iii) 按文件 BP/A/39/1 第 11 段

所列，指定表格 BP/4、 BP/5、

BP/6 和 BP/9的语言；并 

(iv) 通过附件二所列的《布达佩

斯条约实施细则》的拟议修正

案，于 2023 年 1月 1 日生效。 

[后接附件] 

 

                                              
4
  文件 WO/PBC/32/6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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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布达佩斯条约》和《实施细则》的表格 

1. BP/1：原始保藏声明（细则 6.1） 

2. BP/2：同一国际保藏单位重新保藏声明（细则 6.2） 

3. BP/3：另一国际保藏单位重新保藏声明（细则 6.2） 

4. BP/4：原始保藏存单（细则 7.1） 

5. BP/5：重新保藏存单（细则 7.1） 

6. BP/6：移转存单（细则 7.1） 

7. BP/7：后来载明或修正的科学描述和（或）建议的分类学命名通知（细则 8.1） 

8. BP/8：后来载明或修正的科学描述和（或）建议的分类学命名证明（细则 8.2） 

9. BP/9：存活性报告书（细则 10.2） 

10. BP/10：关于提供所保藏微生物样品的请求（细则 11.1） 

11. BP/11：关于提供所保藏微生物样品的请求（细则 11.2(ii)） 

12. BP/12：关于提供所保藏微生物样品的请求（细则 11.3(a)） 

13. BP/13：关于提供所保藏微生物样品的请求（细则 11.3(b)） 

14. BP/14：关于提供所保藏微生物样品的通知（细则 11.4(g)）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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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布达佩斯条约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5
 

第十一条 

提供样品 

11.4 共同规则 

 (a)本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 11.1 款、第 11.2 款和第 11.3款中所述的请求书、声明、证明书或通

知书应按下列办理： 

(i)如果向使用的正式语言分别是或包括中文、阿拉伯文、英文语、法文语、俄文语或西班

牙文语的国际保藏单位递交时，应分别用中文、阿拉伯文、英文语、法文语、俄文语或西班牙文语书

写，但条件是，如果必须用中文、阿拉伯文、俄文语或西班牙文语书写的，在提交时也可以代之以英

文语或法文语书写的文本，如果提交了这种文本，国际局应根据上述规定中所述有关当事人或国际保

藏单位的请求，立即免费制定经证明的中文、阿拉伯文、俄文语或西班牙文语译本； 

(ii)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均应用英文语或法文语书写，但条件是也可以用国际保藏单位使用的

正式语言或正式语言中的一种语言代替。 

(b)尽管有(a)项的规定，如果依照本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 11.1 款所述请求是由一个使用中文、

阿拉伯文、俄文语或西班牙文语为正式语言的工业产权局提出的，该请求可以分别用中文、阿拉伯文、

俄文语或西班牙文语书写，国际局根据该工业产权局或收到该请求的国际保藏单位的请求，应立即免

费制定经证明的英文语或法文语译本。 

(c)至(h)[无变化] 

[附件二和文件完] 

                                              
5
  拟增加和删除的内容，分别用蓝色加下划线和红色加删除线标示有关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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